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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79 证券简称：千金药业 公告编号：2025-51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

暨新增股份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股票数量：73,702,899股

发行股票价格：8.41元/股

 预计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已于 2025年 10月 2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成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

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完成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如无特别说明，本公告中涉及有关单位及术语的简称与上市公司同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的《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中的

释义相同。

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决策过程和批准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批准包括：

1、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获得株洲国投原则性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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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

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已履行交易对方的内部决策程序；

4、本次交易评估结果已经株洲国投、产投集团备案；

5、本次交易千金协力药业已履行内部决策程序；

6、本次交易已取得株洲国投、产投集团同意；

7、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一次、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十

次会议审议通过；

8、本次交易已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同意豁免株洲国投因本次

交易涉及的要约收购义务；

9、本次交易已经上交所审核通过。

10、本次交易已取得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批复。

截至本公告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尚需

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交易方案情况

1、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株洲国投及列邦康泰持有千金湘

江药业合计 28.92%的股权；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株洲国投及黄阳等 21名自

然人持有千金协力药业合计 68.00%的股权。

本次交易对方合计 23名，其中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22名，支付现金

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1名。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产支付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为公司

自有资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千金湘江药业的持股比例将提升至 79.92%，

对千金协力药业的持股比例将提升至 100%。

2、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 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

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3、定价基准日及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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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定价基准日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

相关事项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4年 9月 7日。

（2）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

的 8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

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以及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

易均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 10.43 8.35

定价基准日前 60个交易日 10.46 8.37

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 10.96 8.77

注：交易均价的 80%的计算结果向上取整至小数点后两位。

为充分保障中小股东利益，经各方协商一致，本次交易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8.77元/股，不低于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上市公司发生派送现金股利、股票

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价格将根据中国证

监会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则进行相应调整。具体调整办法如下：

派发股票股利或资本公积转增股本：P1＝P0/（1＋N）；

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 为调整前有效的发行价格，N为该次送股率或转增股本率，K 为

配股率，A为配股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的有效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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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的最终发行价格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交所审核通过，并

取得了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复。

除上述事项外，本次交易不设置股票发行价格调整方案。

上市公司于 2025年 5月 29日召开的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

418,507,117 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36 元（含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150,662,562.12元，上述权益分派已于 2025年 7月实施完毕，上市公司本次向交

易对方发行的新增股份的价格调整为 8.41元/股。

4、交易价格及支付方式

（1）交易价格

根据坤元评估出具的千金湘江药业《资产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4]0816

号）及千金协力药业《资产评估报告》（京坤评报字[2024]0817号），以 2024年

9月 30日为评估基准日，分别采取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进行了评估，

最终选择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千金湘江药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124,670.00 万元，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评估增减变动额为 58,275.61 万元，

增减变动幅度为 87.77%；千金协力药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38,671.00万元，

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评估增减变动额为 16,353.76 万元，增减变动幅度为

73.28%。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千金湘江药业 28.92%

股权作价 36,050.41万元，千金协力药业 68.00%股权作价为 26,296.28 万元，合

计作价 62,346.69万元。

（2）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支付对价的金额和方式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

付的总对价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1 株洲国投
千金湘江药业 28.50%股权 - 35,530.95 35,530.95

千金协力药业 20.00%股权 - 7,734.20 7,734.20

2 列邦康泰 千金湘江药业 0.42%股权 - 519.46 51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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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名称及权益比例
支付方式 向该交易对方支

付的总对价现金对价 股份对价

3 黄阳 千金协力药业 16.39%股权 - 6,338.60 6,338.60

4 汤振军 千金协力药业 10.00%股权 - 3,867.10 3,867.10

5 汤曜铭 千金协力药业 5.00%股权 - 1,933.55 1,933.55

6 唐闻伯 千金协力药业 3.50%股权 - 1,353.49 1,353.49

7 邓汝腾 千金协力药业 3.50%股权 - 1,353.49 1,353.49

8 叶胜利 千金协力药业 2.13%股权 - 821.76 821.76

9 刘金玉 千金协力药业 1.61%股权 - 622.18 622.18

10 周莉华 千金协力药业 1.41%股权 - 543.81 543.81

11 金亮 千金协力药业 1.00%股权 - 386.71 386.71

12 张新民 千金协力药业 0.78%股权 - 302.12 302.12

13 彭华军 千金协力药业 0.63%股权 - 241.69 241.69

14 王洪锋 千金协力药业 0.47%股权 - 181.27 181.27

15 雷颖 千金协力药业 0.19%股权 - 72.51 72.51

16 丁四海 千金协力药业 0.16%股权 - 60.42 60.42

17 刘军明 千金协力药业 0.09%股权 - 36.25 36.25

18 陈积安 千金协力药业 0.06%股权 - 24.17 24.17

19 罗斌 千金协力药业 0.06%股权 - 24.17 24.17

20 殷文新 千金协力药业 0.05%股权 - 18.13 18.13

21 吴永强 千金协力药业 0.03%股权 - 12.08 12.08

22 彭彩霞 千金协力药业 0.02%股权 - 6.04 6.04

23 钟林波 千金协力药业 0.94%股权 362.54 0 362.54

合计 362.54 61,984.15 62,346.69

上市公司购买标的资产支付现金对价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由上市公

司在交割日起 30日内支付完毕。

5、发行对象及发行数量

（1）发行对象



6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对象为株洲国投、列邦康泰及

黄阳等 20名自然人，共计 22名。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交易对方取得的股份对价÷每股发行价格，每一发行对

象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尾数舍去取整，各认购方自愿放弃。发行股份总数量=向

每一交易对方发行股份的数量之和。

本次交易中，千金湘江药业 28.92%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为 36,050.41万元，千

金协力药业 68.00%股权最终交易价格为 26,296.28万元，合计交易价格 62,346.69

万元，其中现金支付对价 362.54万元，股份交易对价 61,984.15万元。

按照本次发行股票价格 8.41元/股计算，本次交易发行对象为 22名，发行股

份数量为 73,702,899股，具体如下：

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1 株洲国投
千金湘江药业 28.50%股权

/千金协力药业 20.00%股权
43,265.15 51,444,886

2 列邦康泰 千金湘江药业 0.42%股权 519.46 617,667

3 黄阳 千金协力药业 16.39%股权 6,338.60 7,536,982

4 汤振军 千金协力药业 10.00%股权 3,867.10 4,598,216

5 汤曜铭 千金协力药业 5.00%股权 1,933.55 2,299,108

6 唐闻伯 千金协力药业 3.50%股权 1,353.49 1,609,375

7 邓汝腾 千金协力药业 3.50%股权 1,353.49 1,609,375

8 叶胜利 千金协力药业 2.13%股权 821.76 977,120

9 刘金玉 千金协力药业 1.61%股权 622.18 739,807

10 周莉华 千金协力药业 1.41%股权 543.81 646,624

11 金亮 千金协力药业 1.00%股权 386.71 459,821

12 张新民 千金协力药业 0.78%股权 302.12 359,235

13 彭华军 千金协力药业 0.63%股权 241.69 287,388

14 王洪锋 千金协力药业 0.47%股权 181.27 215,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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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交易对方 交易标的

股份对价

（万元）

发行股份数量

（股）

15 雷颖 千金协力药业 0.19%股权 72.51 86,216

16 丁四海 千金协力药业 0.16%股权 60.42 71,847

17 刘军明 千金协力药业 0.09%股权 36.25 43,108

18 陈积安 千金协力药业 0.06%股权 24.17 28,738

19 罗斌 千金协力药业 0.06%股权 24.17 28,738

20 殷文新 千金协力药业 0.05%股权 18.13 21,554

21 吴永强 千金协力药业 0.03%股权 12.08 14,369

22 彭彩霞 千金协力药业 0.02%股权 6.04 7,184

合计 61,984.15 73,702,899

在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公司发生

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的相关规定进

行相应调整。

6、股份锁定期

（1）株洲国投

株洲国投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且为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就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承诺如下：

①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

不得转让，但在控制关系清晰明确、易于判断的情况下，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之

下不同主体之间转让的除外。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交易的发行价，或者本次交易完成后 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本次交易发行价的，则通过本次交易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自动延长

6个月。

②在本次交易前已经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

18个月内不得转让。

③本次交易完成后，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因上市公司派息、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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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

定期的约定。

④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新增股份的转让和交易依照届时有效的法律、法

规，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规则办理。

⑤如本次交易因涉嫌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的，在案

件调查结论明确以前，不转让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若所认购股份的锁定

期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

相应调整。

（2）列邦康泰及黄阳等 6名自然人

列邦康泰、黄阳、汤振军、唐闻伯、邓汝腾、刘金玉、金亮作为上市公司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就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的锁定期安排承诺如下：

①本公司/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得进行转让。

②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本公司/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及其因上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

司股份，均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③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④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就股份锁定或股份交易出台了新的规定或措施，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相关规

定或要求时，本公司/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新的规定或措施出具补充承诺或重新

出具新的承诺。

（3）周莉华等 14名自然人

周莉华、汤曜铭、张新民、彭华军、王洪锋、雷颖、丁四海、刘军明、陈积

安、罗斌、殷文新、吴永强、彭彩霞、叶胜利作为上市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的发行对象，就本次交易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期安排承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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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本人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如在取得新增股份时对其用于认购

股份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超过 12个月，则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不得进行转让；如不足 12个月，则自该等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个月内不

得进行转让。

②在上述股份锁定期内，本人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及其因上

市公司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上市公司股份，

均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的约定。

③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上述股份的转让和交易将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④如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

易所就股份锁定或股份交易出台了新的规定或措施，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相关规

定或要求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新的规定或措施出具补充承诺或重新出具新的

承诺。

7、过渡期损益及滚存利润安排

自标的资产的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为过渡期。过渡期间内，标的公司如实现

盈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增加的净资产的相应部分均由上市公司享有；标的公司如发

生亏损或因其他原因而减少的净资产部分，由交易对方按照本次交易前所持股权

比例承担。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聘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

计师事务所，根据中国企业会计准则及相关规定对标的公司进行专项审计，并出

具专项审计报告，以确定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的损益情况。若交割日为当月 15

日（含 15日）之前，则过渡期间损益审计的基准日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为当

月 15日之后，则过渡期间损益的审计基准日为当月月末。

各方同意将该审计机构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作为各方确认标的资产在过渡

期间所产生损益的依据。

本次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滚存的未分配利润由上市公司新老股东按照发行

完成后股份比例共享。

8、业绩补偿承诺及减值测试补偿

（1）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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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株洲国投作为本次交易的业

绩承诺方，就标的公司 2025 年度、2026 年度、2027年度（以下简称“业绩承诺

期”）的实际净利润（指合并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下同）作出承诺。

各方一致确认，业绩承诺期为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以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

公司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为准，下同）后连续三个会计年度（含本次交

易实施完毕的当年年度），即 2025年度、2026年度和 2027年度；如本次交易实

施完毕的时间延后，则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

株洲国投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的净利润数（指合并

报表范围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下同）不低于以

下标准：

单位：万元

标的公司
标的公司 100%股权承诺净利润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累计业绩承诺

千金湘江药业 10,457.16 10,716.51 10,999.29 32,172.96

千金协力药业 2,814.90 3,164.41 3,460.95 9,440.26

各方一致同意，在业绩承诺期的每一会计年度结束后，由上市公司聘请经上

市公司、株洲国投双方共同认可的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

事务所对标的公司当年度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异情况予以专项审计并

出具《专项审核报告》，《专项审核报告》的出具时间应不晚于上市公司相应年度

审计报告的出具时间。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内的实际净利润与承诺净利润的差额

根据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确定。

各方一致同意，会计师事务所在对标的公司当年度实际净利润进行审计时，

需先剔除 2024 年 6月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的估计变更对标的公司净利润所产生

的影响，再据以考核标的公司承诺净利润的完成情况。即：业绩承诺期内剔除研

发支出资本化时点估计变更影响后的当年实际净利润=当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 -（变更后资本化项目当年新增的开发支出金额-变更后资本化项目当

年计提的摊销金额 ）×（1-所得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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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绩补偿安排

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如自本次交易实施完毕当年至

业绩承诺期任一会计年度期末，标的公司累积实际净利润数低于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数的总和，则株洲国投应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

为免疑义，千金湘江药业、千金协力药业对应的应补偿金额分别各自计算，

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株洲国投关于千金湘江药业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千金湘江药业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千金湘江药业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千金湘江药

业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总和×千金湘江药业 28.50%股权的交易作价－株洲

国投关于千金湘江药业累积已补偿金额。

株洲国投关于千金协力药业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千金协力药业截至当期期

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千金协力药业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千金协力药

业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总和×千金协力药业 20%股权的交易作价－株洲国投

关于千金协力药业累积已补偿金额。

株洲国投当期应补偿金额=Max（株洲国投关于千金湘江药业的当期应补偿

金额，0）+Max（株洲国投关于千金协力药业的当期应补偿金额，0）。具体业绩

补偿的计算及实施方式如下：

①株洲国投优先以股份形式进行补偿，其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按照以下公式进

行计算：

株洲国投应补偿的股份数量=株洲国投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量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

数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1股的剩余对价由补偿义务人以现金支付。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息等

事项的，则与株洲国投应补偿股份相对应的新增股份或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分红

等收益），随株洲国投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全部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②股份不足以补偿的情况，株洲国投应以现金继续补足，具体计算公式为：

株洲国投应补偿的现金金额=（株洲国投应补偿股份数量－株洲国投已补偿

股份数量）×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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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株洲国投采用股份补偿，株洲国投应向上市公司返还该部分股份自登记至

株洲国投名下之日后取得的利润分红。

在逐年补偿的情况下，在各年计算的补偿金额小于 0时，按 0取值，株洲国

投已经补偿的股份补偿与现金不回冲。

株洲国投承诺并保证其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优先用于履行业绩补偿承

诺，不通过质押股份等方式逃废补偿义务；未来质押对价股份时，将书面告知质

权人根据本协议上述股份具有潜在业绩承诺补偿义务情况，并在质押协议中就相

关股份用于支付业绩补偿事项等与质权人作出明确约定。

业绩承诺期内株洲国投向上市公司支付的全部补偿金额（包括股份补偿与现

金补偿）合计不超过株洲国投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

（3）减值测试及补偿

在业绩承诺期限届满后，上市公司将聘请经双方共同认可的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在《专项审核

报告》出具后 30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报告》。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为标的

资产交易作价减去期末标的资产的评估值并扣除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因股东

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等影响。

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株洲国投实际参与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股权比例＞

已补偿金额（包括已补偿股份金额和现金金额），则株洲国投应另行对上市公司

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株洲国投实际参与本次交易的标

的公司股权比例－在业绩承诺期内因实现净利润数不足承诺净利润数已支付的

补偿金额。

株洲国投优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进行补偿，股份不足以补偿的部

分应以现金补偿。另行补偿股份数量及现金金额计算公式为：

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股份数=应补偿金额÷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标的资产减值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补偿金额－标的资产减值实际已补偿股

份数×本次股份的发行价格。

依据上述公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应精确至个位数，如果计算结果存在小数

的，应当舍去小数取整数，对不足 1股的剩余对价由株洲国投以现金支付。

如上市公司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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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的，则与株洲国投应补偿股份相对应的新增股份或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分红

等收益），随株洲国投应补偿的股份一并补偿给上市公司。

以上所补偿的全部股份由上市公司以 1元总价回购并注销。

业绩承诺期内株洲国投向上市公司支付的全部补偿金额（包括股份补偿与现

金补偿）合计不超过株洲国投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交易对价。

（三）本次交易的实施情况

1、本次交易相关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株洲国投、列邦康泰合计持有的

千金湘江药业 28.92%的股权以及株洲国投和黄阳等 21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千金

协力药业 68.00%的股权。

根据千金协力药业出具的《出资证明书》及股东名册等相关资料，截至本公

告日，株洲国投和黄阳等 21名自然人合计持有的千金协力药业 68.00%的股权已

全部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根据千金湘江药业出具的《出资证明书》及股东

名册等相关资料，截至本公告日，株洲国投、列邦康泰合计持有的千金湘江药业

28.92%的股权已全部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综上，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2）验资情况

根据天健会计师出具的《验资报告》（天健验【2025】2-17号），截至 2025

年 10 月 16 日，上市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人民币 73,702,899.00 元，变更后的注册

资本为人民币 492,210,016.00元，股本为人民币 492,210,016.00元。

2、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于 2025 年 10 月 23日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新增股

份登记，合计新增 A股股份 73,702,899股，登记后 A股股份总数为 492,210,016

股。

3、现金对价支付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已向相关交易对方支付完毕本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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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本次交易已履行必要的批准或授权程序，已经取得的相关批准或授权程

序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依法可以实施；

3、本次交易涉及标的资产的过户手续已经办理完毕，过户手续合法有效；

上市公司已完成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向交易对方发行新股的验资及股

份登记手续，相关实施过程及结果合法有效；

4、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上市公司和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6、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核查意见

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

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及承

诺的要求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协议及承诺的情形；

8、在本次交易各方切实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的基础上，上市公司本次交易

尚需实施的后续事项办理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

“1、本次交易的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发行人本次交易已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程序，相关的批准与授

权合法有效；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约定的生效条件已成就，本次交易可以依法实施；

3、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上市公司已完成本次交易所

涉新增注册资本验资及新增股份登记手续，现金对价已支付完毕；

4、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履行了现阶段所必要的法定信息披露义务，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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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

与此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后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上市公司及标的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

6、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后至本法律意见书

出具日，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

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本次交易各方均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约定正常履行各自

义务，未发生违反相关协议约定的情形；本次交易各方均按照《重组报告书》披

露的相关承诺内容正常履行相关承诺，未发生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8、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完全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上述后续

事项的实施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本次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 8.41元/股，发行股份数量为 73,702,899

股。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对象为株洲国投、列邦康泰及

黄阳等 20名自然人，共计 22名，发行对象的详细情况详见上市公司在 2025年

9月 23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之“第三节 交易对方情况”

之相关内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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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19,381,136 28.53

2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7,800,060 1.86

3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 6,916,111 1.65

4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二组合 4,650,000 1.11

5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中证

红利低波动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974,020 0.71

6 韩劲松 2,802,905 0.67

7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证

红利低波动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2,417,300 0.58

8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成长

量化选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71,800 0.57

9 刘兰芝 2,361,960 0.56

10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中

证中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126,700 0.51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假设以上述持股为基础，不考虑其他情况，本次发行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测算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株洲市国有资产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70,826,022 34.71

2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7,800,060 1.58

3 黄阳 7,536,982 1.53

4 湖南省烟草公司株洲市公司 6,916,111 1.41

5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零零二组合 4,650,000 0.94

6 汤振军 4,598,216 0.93

7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景顺长城中证

红利低波动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2,974,020 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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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或姓名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投资基金

8 韩劲松 2,802,905 0.57

9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弘中证

红利低波动 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2,417,300 0.49

10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成长

量化选股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2,371,800 0.48

注：发行后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以新增股份登记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

司提供的数据为准。

（三）本次发行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418,507,117股。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购买标的资产的股份交易对价合计 61,984.15万元，对应发行股份数

量合计 73,702,899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将增加至 492,210,016

股，控股股东仍为株洲国投，直接持股比例提升至 34.71%，实际控制人仍为株

洲市国资委，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类别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前 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新增（股）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无限售条件股 418,507,117 100.00% - 418,507,117 85.03%

有限售条件股 - - 73,702,899 73,702,899 14.97%

合计 418,507,117 100.00% 73,702,899 492,210,016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进一步增强对千金湘江药业、千金协力药业的

控制权，有助于上市公司深入实施“一主两辅”发展战略，与标的公司形成中西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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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联动，在原材料采购、销售渠道、新药研发等方面形成协同效应，逐步扩大

上市公司的市场影响力。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具体详见上市公司在 2025 年 9

月 23 日于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六、为本次交易出具专业意见的中介机构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9号安信金融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苏望

电话：010-5783 9229

传真：010-8332 1155

项目主办人：颜永彬、杨晓波

项目组成员：熊略、张晓禹、吴怀北、邓菁、黄荻舟、杨硕、胡明星、彭学

艺、黄艺庭、何元标、李杰欣、王凯

（二）法律顾问

机构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建湘路 393号世茂环球金融中心 63层

机构负责人：朱志怡

电话：0731-8295 3778

传真：0731-8295 3779

经办律师：唐建平、史胜

（三）审计机构及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灵隐街道西溪路 128号

机构负责人：钟建国

电话：0571-8821 6888

传真：0571-8821 6999

经办注册会计师：刘利亚、刘灵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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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产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北京坤元至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9号 11层 A-1103室

法定代表人：胡劲为

电话：010-8882 9567

传真：010-8882 9567

经办注册评估师：张晓、肖毅

特此公告。

株洲千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0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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